
臺 中 市 立 長 億 高 中 113 學年度  國 三 9 人制 班際排球賽 - 競賽規程 

一、宗 旨：為增進學生身心健全發展，鼓勵從事正當休閒活動。 

二、主辦單位：學務處 

三、協辦單位：員生合作社 

四、比賽辦法： 

(一)  中三年級各班，以班級為單位參賽，依 9 人制排球規則實施，比賽採先循環後淘汰制。 

(二)  採 3 局 2 勝制，第 1、2 局採 21 分制，第 3 局採 15 制，比賽網高為 225cm。 

(三)  第一局須以全數女同學上場，第二局須以全數男同學上場， 第三局以 5 位男生 4 位女生  

上場，得與第一、二局人員重複。(全女子班級不受此限) 

※體育班條款：310可參賽但比賽成績不納入排名計算(女排可參賽，限低手發球)，因310男女人數皆 

未達9人，故參賽人數調整如下表，對手可比照辦理或維持9人出賽。 

※美術班條款：311因男生人數僅5人，第二局允以4名女生遞補上場，但第一局已上場的女生 

第二局不得重複上場，若局數1比1時，第三局則人數為5男4女參賽，如有男生受

傷允以女生遞補，對手可比照辦理，比賽成績以實際分數納入排名計算。 

 

 

 

 

 

 

(四) 計分方式：採積分制，勝一局得 1分；若積分相同，則依相關隊伍之各隊勝分數總數除以 

負分總數之商數大者為勝，若再相同則加賽一場。 

(五) 其他未列於規則內之事項，依最新排球規則進行比賽。 

(六)  幹部訓練抽籤後公告賽程，請任課教師於班級賽程進行時隨班協助班級參加活動。 

(七)  冠軍班級將代表學校參加臺中市普及化排球賽。 

   五、比賽日期： 

(一)  於 10/14-17日第7-8節實施。(若因天候影響順延，體育組公布調整方式) 

(二)  賽程表於抽籤後公佈於體育組佈告欄及學校網頁請自行參閱。 

(三)  比賽隊伍若經裁判人員唱名三次不到視同棄權。  

   六、注意事項： 

(一)  身體有重大疾病者（如心臟病、血管疾病、癲癇病等）不得參加比賽。 

(二)  各隊比賽應準時整隊出場，逾時以棄權論。 

(三)  參賽同學請穿著運動服裝（班服或學校體育服）、球鞋，不得穿著制服、皮鞋（違者不得  

      下場比賽資格）。 

(四)  各隊隊長必須注意公告賽程級比賽時間，以便轉知隊員準時參加。 

(五)  有關此賽如有問題，應當場由隊長向裁判請求解釋或解決，各場比賽結束，不得以任何理  

      由提出抗議。 

(六)  如有冒名頂替或重複出賽事情，經發現一律取消該隊成績及名次，並送學務處議處。 

(七)  比賽時必須穿著大會所提供的號碼衣，換人時必須將號碼衣交由替換的同學，如果在比賽 

      中抓到未報名該比賽的參賽同學冒名頂替，依比賽正式獎懲辦法，直接由另一方得一分。 

    七、獎勵：取優勝之前四名，頒發優勝獎狀以資鼓勵。 

    八、附則：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體育組隨時修正公布之。 

    九、本要點呈請 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 第一局 第二局 第三局 備註 

310體育班 
6女 

(女排可參賽) 
6男+3女 

(僅310非體育老師可參賽) 
5男+4女 不算成績 

311美術班 9女 
5男+4女 

(女生不得與第一局重複) 
5男+4女 算成績 



臺中市立長億高中 113 學年度國三 9 人制班際排球賽-分組賽制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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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複賽-賽程表如下：分組第一抽 1、3、6 籤，分組第二抽 2、4、5 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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